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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號
承辦人：課員 劉力瑋
電話：05-3620747
電子信箱：ccliliu1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過溝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教家字第1130070356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503200E_1130070356_ATTACH1.docx)

主旨：為歡慶祖父母節並喚起本縣民眾對於祖孫親情之重視，本

府訂於113年8月24日（星期六）假創新學院大禮堂辦理

「祖孫同樂 Show活力」活動，請協助宣傳並鼓勵學生家

庭組隊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增進家庭世代互動及情感凝聚，爰委請六腳鄉更寮國小

辦理旨揭活動，以提供代間交流共學之機會，展現祖孫青

春活力。

二、旨揭活動訊息如下：

(一)活動時間：113年8月24日（星期六）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嘉義縣創新學院2樓大禮堂（嘉義縣太保市祥

和二路東段8號）。

(三)參加對象：一般民眾，邀請祖孫等家庭成員共同參加。

三、比賽方式：

(一)祖孫組「隊」參加：本縣祖孫2至15人共同組成（需有祖

輩及孫輩，不限同一家庭）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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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表演方式：以「隊」為單位，每隊3至5分鐘（含隊呼，

需於活動表演前）。

(三)表演主題: 可分別或結合服裝、造型、農特產品、地方

文化習俗、地方特色、環保觀念等創意主題，以倡導

「祖父母節」慶祝活動，突顯祖孫特色並能展現祖孫感

動人心之情感互動之活動與精神為主。

(四)報名方式：請於即日起至113年6月24日（星期一）前傳

送報名表、隊呼及相片檔至更寮國小公務信箱：

gles@mail.cyc.edu.tw。傳送後請洽詢（05）3796309分

機11確認。

(五)參賽方式分二階段進行：

１、初審：採報名資料書面審查方式，並於113年7月5日

（星期五）前於本縣家庭教育網（網址：

https://cic.familyedu.moe.gov.tw/）公布通過名

單。

２、比賽評審：活動日由評審委員針對「整體精神」、

「創意展現」、「隊呼效果及表演時間掌握」進行評

分。

四、獎勵方式：

(一)各隊依評選結果頒發禮券及獎狀：

１、特優五名，各頒發新臺幣（以下同）3,000元之禮券及

獎狀1紙。

２、優等五名，各頒發2,000元之禮券及獎狀1紙。

３、最佳團隊獎、最佳活力獎、最佳人氣獎、最佳創意

獎、最佳台風獎等五名各頒發1,500元之禮券及獎狀1
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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紙。

４、以上名額得因參賽隊伍之表現未達應有標準從缺，且

評分委員得以實際參賽隊數決定得獎隊數。

(二)指導老師及行政人員獎勵：

１、由學校等公務機關推薦報名者：

(１)成績榮獲「特優」團隊，指導老師及行政人員等

（總計至多2名），各核予嘉獎2次。

(２)成績榮獲「優等」團隊，指導老師及行政人員等

（總計至多2名），各核予嘉獎1次。

(３)成績榮獲最佳團隊獎、最佳活力獎、最佳人氣獎、

最佳創意獎、最佳台風獎團隊，指導老師及行政人

員等（總計至多2名），各核予獎狀1紙。

(４)以上同一指導老師、行政人員，如同時獲多項敘

獎，以最高獎項為準。

２、獲獎團隊請於113年9月6日（星期五）前將獎勵建議名

單電子檔傳送至更寮國小公務信箱（gles@mail.cyc.

edu.tw）彙整。

五、檢附113年「祖孫同樂 Show活力」活動簡章（含報名表

件）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
副本：嘉義縣家庭教育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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